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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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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行动促发的动机，人们往往会有两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

发论。在马克斯·舍勒看来，人的情感领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感受状态

和感受。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与机制：作为意向

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感受能够促

发意志而引发实际行动。不同于康德，舍勒认为，只有基于价值感受的实际行

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

情感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基于这一理由，舍

勒认为由具有现象学特征的意向性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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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在其道德学说中坚决拒绝把感受促发
的行动当作道德行动，从此，“道德不能建立在

情感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几乎成了支配伦理学

研究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情感的本

质缺乏了解，不加区分地把情感领域的所有现

象都视作一种混乱的感性状态。假如救将入井

之孺子的不忍感受本质上与促使人进食的饥饿

感受是一样的，谁又会把由不忍这种感受促发

的救人行动视作道德行动呢？但是，由不忍促

发的救人行动与由饥饿促发的进食行动显然有

着本质区别，因而，不忍的感受与饥饿的感受也

相应地具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个

普遍的问题：由某种特殊感受促发的行动有没

有可能是一种道德行动呢？本文拟借助舍勒对

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对行动促发动机的不同解释

路向

　　一个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往往会有两
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发论。机械

因果论是把人们的行动界定为心理—生理意义

上的行为。比如，某人挥拳打人，机械因果论会

认为这是此人的愤怒作为一种力量作用于神

经、带动肌肉然后做出了挥拳这一动作。这种

解释路向只触及人之作为心理—生理的存在，

而没触及其作为道德的存在，因而根本不能区

分道德行动和非道德行动。人可能是为了获取

利益也可能是出于同情而做出了救人的行动，

如果这两种行动表现相同，照机械因果论的解

释，它们就是性质完全一样的行动。而动机促

发论的解释模式则是另外的路向，它根本不关

心行动发生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只关注促发

这个行动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动机促

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这种解释路向，能

够使我们在具有相同外表的行动之间做出区

分。按照这种解释，出于履行职责的动机而救

人和出于获利的动机而救人，即使这两种行动

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两种不同

的行动。动机是不是道德的，决定了由动机促

发的行动是不是道德的。因而，考察一个行动

的道德本质实际上就是考察促发行动之动机的

道德本质。照此而论，不是机械因果论而是动

机促发论才能通达行动的本质。

问题在于，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又是怎么回

事呢？毫无疑问，感受的确能够促发行动。因

不忍这种感受而救将入井之孺子，这当然是由

感受促发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动机促发论的

解释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救孺子之人既不

是出于“纳交孺子父母”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也

不是出于“邀誉于邻里乡党”的动机而救了孺

子，他只是因为不忍。乍一看，这里似乎不存在

什么动机不动机的问题。但是进一步考量会发

现，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照旧可以纳入动机论的

解释范围。人们因饥寒感而进食加衣，在这里，

人们做出进食加衣的行动是出于追求不饥不寒

的动机。同样，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案例中，救

人者虽然没有其他外在的动机，但也是出于

“消除不忍”这一难受感受的动机而做出救人

行为。这种解释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出

于不忍而救人的行动与因饥寒感而进食穿衣的

行动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因饥寒而进食穿衣的

行动不是道德行动，因不忍而救孺子的行动自

然也就不是道德行动了。这种解释也恰恰是康

德拒绝把任何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当成道德行动

的原因。而且，基于这一看法，康德走得更远。

在他看来，消除饥寒的动机、消除不忍的动机与

主动追求快感的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

把任何由感受（对道德律令的敬重感除外）促

发的行动都归结为出于追求快乐这一动机而做

出的行动。康德的这一论断预设着两个前提：

一是除敬重感之外，所有情感现象共享同一个

本质，即所有的情感都是一种感官状态；二是所

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以追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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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机的行动，即不是感受本身促发了行动，而

是追求消除某种不爽感受或获取某种爽快感受

而带来的快乐促发了行动。因此，对于康德来

说，救孺子的不忍感受与欲进食的饥饿感受没

有本质差异，因为前者只是出于消除不忍感的

动机，而后者也只是出于消除饥饿感的动机。

　　二、舍勒基于感受与感受状态区分

的行动价值分析

　　我们可以将舍勒对感受所做的现象学分析
之结论，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并非情感领域

的所有现象都是感官状态，而是可以区分为具

有不同性质的感受状态和感受；其二，感受状态

是纯粹的感官状态，而感受则具有现象学意义

上的意向性特征；其三，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

受，其意向对象是价值；其四，感受具有实践的

特性，它可以促发意志并带出实际的行动。

舍勒认为，“我们首先将意向的对某事物

的感受区别于所有单纯的感受状态”［１］３７９，在情

感领域内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感受和感

受状态。英国经验论者和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

感官意义上的情感是身体的纯粹感觉，即不带

有意向性的感官状态。但感官状态不能囊括情

感的全部，在情感领域内部还存在着一类与感

受状态迥异的东西，即感受。对于这一区分，舍

勒列举了下面这个关键性的例子［２］：

　　当我“痛于那种疼痛”“忍受它”“挺受
它”、甚至可能“喜悦它”时，这里所涉及的

更多的是一些变换不定的事实组成。在这

里，在感受功能知性中发生变更的东西，肯

定不是这个疼痛状态。

这个例子表明，感受和感受状态是不同的

东西，非常直观。对于疼痛，我们可以有４种不
同的感受，即我们可以痛，可以忍受，可以挺着，

甚至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还可以喜悦。疼痛是我

们身体的某种感受状态，对身体疼痛的痛苦或

者对身体疼痛的享受是我们的感受。但是能否

将疼痛和对疼痛的痛苦或喜悦都归结为身体的

某种状态呢？疼痛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官状态，

但享受疼痛的喜悦绝不是，它是心灵或者情感

能力对疼痛的一种态度。基于此，舍勒将疼痛

这类感官状态称为感受状态，将心灵这种反应

称为感受，并认为“感受状态与感受是根本不

同的：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

们的功能”［１］３８０。

对待同一种疼痛竟然可以有４种感受或者
说有４种接受态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４种感
受所意指的对象都是疼痛呢？人们痛于疼痛、

喜悦于疼痛，但痛和喜悦的意向对象并非疼痛，

而是疼痛所承载的东西。因疼痛而痛苦的人会

把疼痛视为糟糕的、坏的东西；因疼痛而喜悦的

人会把疼痛视为好的、有利的东西，如医生告诉

疼痛的人，疼痛是大病将愈的征兆。在这里，疼

痛仅是好或坏的载体；在这里，与痛和喜悦这两

种感受对应的不是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好

或坏的价值意蕴。可见，感受并非没有任何指

向的身体状态，它们总是意向着某些东西，在这

里痛苦所意向的是坏，而喜悦所意向的是好。

但是感受状态是无客体的，就算它与客体有所

关联，也不是一种原初的意向关联，而是通过联

想后补地与对象建立联系。比如，一位工人在

施工过程中突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只能通过

工人的观察才能将它与某种导致疼痛的东西联

系起来，而不是疼痛本来就有一个原初的客体，

因为疼痛不具有意向性特征。所以舍勒这样描

述感受的意向本质：“感受并不是要么直接和

一个对象外在地被放置在一起，要么通过表象

（它机械偶然地或通过单纯反思关联而与感受

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和一个对象被外在地放置

在一起，相反，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个特有的

对象，这便是价值。”［１］３８２

因此在舍勒看来，同一个载体可以承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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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价值，同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显示的价

值亦不一样，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同一事物

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但是，感受和感受

对象的这种意向性关系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你

在把握到事物的“坏”时，不可能有“喜悦”的感

受；当你“喜悦”某事物时，它对于你来说不可能

是“坏”的。你也不可能“恨”你的朋友，当你

“恨”他时，他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展现给你的；

你也不可能“爱”你的敌人，当你“爱”他时，他肯

定不是以“敌人”的身份展示给你的。当我们听

到有人说他恨友爱敌时，我们显然知道，至少在

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友已变敌、敌已成友了。在这

个例子中，这个人只是“朋友”和“敌人”的载体，

他的“爱”和“恨”这两种感受指向的不是这个

人，而是指向在他身上承载着的“朋友”和“敌

人”的价值属性。而感受所意向的对象，比如好、

坏、敌、友，就是舍勒所说的价值。

舍勒明确指出，“所有对某物的意欲都已

经预设了对这个某物的价值的感受”［１］１１０，“感

受性的察识直接规定着我的意欲”［１］３１４。这表

明在以价值作为意向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

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这意

味着感受具有实践特性。从日常经验来看，感

受的这一实践特性很容易被察觉到。比如，对

“有人掉落河中”这个事态之负面价值的感受，

直接地激发“救人”的意欲；在救人意欲兴起的

情况下，救人的行动也就被带出来了。因此，具

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通过意欲这一中介而与实

际行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感受并非混乱的感受状态，而是一种感受

性的认识，并且任何感受都蕴含着价值指向性；

同时，感受也并非纯粹的认知，它是一种能够促

发行动的认知。基于对感受的这一现象学的洞

见，我们可以说，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绝非一种盲

目的行动，而是基于对价值的明察基础之上的

合乎情理的行动。这一点将在下面的这个例

子［３］中得到印证。

　　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深夜去到阿
喀琉斯的营帐中，想要回自己儿子赫克托

耳的尸体。作为与特洛伊敌对的希腊联盟

中最勇敢将领的阿喀琉斯，对于突然出现

在自己面前的杀死自己亲人之凶手的父

亲、敌对国的国王，他是非常憎恨的；但普

里阿摩斯说，他不过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来为战死的儿子收尸的，于是阿喀琉斯对

他产生了深深敬意，并且把赫克托耳的尸

体还给了他。

在这里，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产生了恨

和敬两种感受，但这两种感受并非无缘无故的。

这里的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也是一种认

识，因为在恨的同时，普里阿摩斯必定是被阿喀

琉斯视作“凶手的父亲和敌对国的国王”，因为

在此情境中，恨这种意向的对象必定是敌。假

如阿喀琉斯对待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由恨转变成敬重，那么，普里阿摩斯已经不

再是敌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可

能爱敌人而恨朋友。倘若这时阿喀琉斯杀掉普

里阿摩斯，那么这一由恨促发的行动绝不是盲

目的，而是基于对敌人这一价值明察之上的行

动。同样，阿喀琉斯因为敬重普里阿莫斯而放

了他，这一由敬重促发的行动也不是盲目的，而

是基于对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这一价值的明

察之上的行动。

基于此，我们认为，康德将所有由感受促发

的行动，全都无差别地视作以追求快乐为动机

的行动的观点无法成立。因为基于价值明察的

感受及其行动，并无动机因素参与其中，在这里

体现的是感受与行动的直接的本质关联性。比

如，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情境中，救孺子之

人的行动哪里还用得着由“消除不忍这种难受

状态”作动机来促发呢？此时应是这种情形：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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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所承载的负价值

之明察，必然伴随不忍之感受，并直接地促发救

人的意欲，而后就产生了救人的实际行动。

通过对从价值感受到实际行动的实施这个

完整序列及其逻辑的揭示，我们就慢慢地了解

了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这一概念。在

舍勒看来，只有基于价值感受之上的实际行动

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

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情感与道德这两

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感

受与伦理的结合，对于感受理论和伦理学来说

都是一种突破。它破除了以往伦理学不能建立

在感情之上的教条。这一教条基于一个根深蒂

固的偏见：所有的情感都是某种杂乱无章的感

官状态。出于这一偏见，人们将所有的情感现

象都视为均质的、平面的某种肌体上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某种崇高的和神圣的感受与冰水

浇在身上带来的冷的感官状态处在同一平面而

没有高低之分；这也意味着，审美的愉悦与肚子

饥饿这种感官状态是同类而没有本质上的差

异。照此而论，道德的或者伦理的行动就当然

不能建立在感受之上。比如，人们总不能说由

饥渴等一些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是道德行动

吧，并且，由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很可能还是

罪恶的，如一个人因饥饿而偷盗。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偏见，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是因为人们

误解了感受的本质，是将感受与感受状态混淆

了。殊不知，感受是人的情性能力，而感受状态

则是肌体对外界刺激的纯粹接受，其在本质上

是一种感官能力。同时，人们也误解了感受与

行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以为是感受状态而不是

感受引发意欲进而促发行动的。比如，饥饿是

肌体受刺激的结果，对于这种感受状态，人们可

以有多种感受，人们可以难受于饥饿，也可以享

受于饥饿，只有当他对饥饿感到难受时，才会做

出吃东西的行动。因而，不是饥饿本身而是对

饥饿这一事态的价值感受促发了意欲从而引发

了行动。感受必定有其意向价值，而价值自身

则有着严格的秩序和高低等级。由于价值有着

性质上的差异和高低等级，所以与价值相对应

的感受也有差异和等级。

　　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在何种意义

上具有道德的意蕴？

　　通过对感受这一特殊意向行为的分析，舍
勒指出，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与价值有着本质关

联，由此这种行动就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情理，而

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刺激—反应的行动模式。

舍勒把这种基于价值感受（明察）之上的行动

称为道德行动。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基于现象学

式的伦理学对道德性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界

定。将这一界定与康德对道德性的界定进行对

照，我们就更能看清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性的

内涵及其在伦理学上的意义，由此我们也更能

辨析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

道德性。

康德认为，“道德性的唯一的原则存在于

对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一个被欲求的客体）

的独立性之中，同时也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

须能够有的纯然普遍立法形式而对任意的规定

中”［４］。这段话集中地展现了康德对于道德性

的界定。他认为，道德性包含了两个条件：其

一，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独立于被欲

求的客体（质料），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

都不能直接由欲求对象来激发，如努力工作的

意志不能由安度晚年这一目的来促发，否则努

力工作这一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其二，任何

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纯然普遍立法形

式”来进行规定，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

必须由形式性的普遍道德法则来促发，如努力

工作的意志必须要由道德法则来促发，否则努

力工作这一实际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由此

可见，只有由道德法则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

才是道德行动———道德行动与道德法则的这种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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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关联构成了康德道德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基于康德对道德性的这一界定，情感自然

就被排除在了道德之外。因为，任何情感促发

意志的行动都不可能符合道德性的规定，不管

这种情感是感官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在道德性

面前，所有的情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由

感受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既不可能是道德

行动，也不可能具有道德含义。

然而现象学视域中的道德性概念与康德对

它的界定完全不同，舍勒截然相反地把情感作

为道德性的本质属性。在舍勒看来，道德行动

就是基于对价值的感受促发意欲而引发的行

动。感受并非一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比如

身体的疼痛之类，而是具有意向性特征并且以

价值作为对象的意向行动。这样的意向行动因

其能够促发行动而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它不同

于纯粹的认知意向行动，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

伦理意向行动。这也意味着，在舍勒眼中，一些

公认的道德行动若不是由出于价值明察而来的

感受引发出来，它们就没有道德涵义。以此而

论，康德意义上的由道德法则促发的行动根本

不能算作道德行动，因为这类行动不是由具有

伦理意向特征的感受所引发的。

下面我们仍以孟子“孺子将入于井”的例

子来说明康德式的道德性与舍勒式的道德性之

间的差别。在“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对于

舍勒来说，一个人救了将要落井的孺子，他若是

试图交好孺子父母或者邀誉于乡里，则此救人

行动绝非道德行动。因为他不是感受并明察到

“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价值而采取的救

人行动，而是通过对一个目标的设定（获取名

誉或者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引发的行动。

另外，假如他在看见这一场景之时虽没有一种

“怵惕恻隐”的不忍之情，但尚有一种应当救人

性命的意识，即出于“应当”这一强制意识而救

了孺子，这一行动照样不是道德行动。因为他

没有感受并明察到这一事态的价值，同时也没

有关于“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急迫感受，

他实则处在一种价值盲目状态。看到“孺子将

入于井”，他不假思索，恻隐不忍之情油然而

生，立马促发他救人的意欲，然后飞快地跑过去

救孺子脱离危险之境。他这么做既不是为了要

交好于小孩的父母，又不是要在邻里获得好名

声，也不是由于某种应当意识的强制，而纯粹就

是出于不忍，出于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之时油

然而生的某种价值感受。在舍勒看来，这样的

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而对于康德来说，

只有出于“我应当救人”的纯然的“应当”，才是

道德行动；而且这一行动越是纯粹即越不夹杂

情感因素，它就越具有道德意蕴。该如何把握

康德的“道德性”概念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

假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乍见“孺子将入

于井”的场景中，假设某人与孺子的父亲有仇，

见“孺子将入于井”，他不但没有不忍之心，而

且还有些幸灾乐祸，此时出于应当救人的道德

法则意识，在这一法则的强制之下，他仍旧做出

了救孺子的行动。对于康德来说，这一行动就

是比较纯粹的道德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依照康德对

于道德性的规定，感受促发的行动不具有道德

的意蕴；但是，依照舍勒对于道德性的界定，感

受促发的行动具有道德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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